弘光科技大學　選課結束未達開課標準暨維持開班申請表【選修】
學期：　　　　　　教學單位： 
	序號
	選課號
	部別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開課班級
	授課教師
	修課人數
	是否維

持開課
	若需維持開課請敍明原因
	教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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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系所主任
	課務組承辦人
	課務組組長
	教務長

	
	開課總學分數：       學分
建議選修學分數：       學分
	
	

	院長
	
	
	

	
	
	
	


備註：1.本學期選課已於 月日截止，最後修課人數列於本表，依規定研究所人數九人以下者，開課人數下限為三人；十人以上者，開課人數下限為五人、大學部低於20人、專科部低於人之課程無法開課，該課程將於 月日刪除，屆時其課程相關資料(含課程大綱)將一併刪除。

      2.如會造成學生畢業選修學分數不足或其它特殊原因，而需維持開課者請敍明原因，並於主任及院長核章後，於月日 中午點前擲回教務處課務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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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單修訂日期：114.02.24


保存期限：1年








